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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行政检查事项名称
	检查频次上限

	1
	对社会救助工作的监督检查
	

	2
	对定点医疗机构的协议履行情况、医疗保障基金使用情况、医疗服务行为、购买涉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的第三方服务等进行监督
	2

	3
	对定点零售药店的医保协议履行情况、医疗保障基金使用情况、药品服务等进行监督
	2

	4
	对生育保险费的征缴和生育保险基金的管理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2

	5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医疗保障主管部门应当提高医疗保障监管能力和水平，对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的医疗服务行为和医疗费用加强监督管理，确保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合理使用、安全可控。
	2

	6
	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纳入医疗保障基金支付范围的医疗服务行为和医疗费用的监督，规范医疗保障经办业务，依法查处违法使用医疗保障基金的行为。
	2

	7
	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应当根据医疗保障基金风险评估、举报投诉线索、医疗保障数据监控等因素，确定检查重点，组织开展专项检查。
	2

	8
	用人单位是否依法代扣代缴社会保险费
	

	9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加强对社会保险服务机构、用人单位和个人遵守社会保险法律、法规、规章情况的监督检查。社会保险服务机构、用人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如实提供与社会保险有关的资料，不得拒绝检查或者谎报、瞒报。
	

	10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社会保险基金投资运营机构、开设社会保险基金专户的机构和专户管理银行及其工作人员是否将应征和已征的社会保险基金采取隐藏、非法放置等手段未按规定征缴、入账
	

	11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社会保险基金投资运营机构、开设社会保险基金专户的机构和专户管理银行及其工作人员是否将社会保险基金转入社会保险基金专户以外的账户
	

	12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社会保险基金投资运营机构、开设社会保险基金专户的机构和专户管理银行及其工作人员是否侵吞社会保险基金
	

	13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社会保险基金投资运营机构、开设社会保险基金专户的机构和专户管理银行及其工作人员是否将各项社会保险基金互相挤占或者其他社会保障基金挤占社会保险基金
	

	14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社会保险基金投资运营机构、开设社会保险基金专户的机构和专户管理银行及其工作人员是否将社会保险基金用于平衡财政预算，兴建、改建办公场所和支付人员经费、运行费用、管理费用
	

	15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社会保险基金投资运营机构、开设社会保险基金专户的机构和专户管理银行及其工作人员是否违反国家规定的投资运营政策
	

	16
	医疗保障经办机构是否建立健全业务、财务、安全和风险管理制度
	2

	17
	医疗保障经办机构是否履行服务协议管理、费用监控、基金拨付、待遇审核及支付等职责
	2

	18
	医疗保障经办机构是否定期向社会公开医疗保障基金的收入、支出、结余等情况
	2

	19
	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医疗保障基金支出情况
	2

	20
	定点医药机构是否建立医疗保障基金使用内部管理制度，有无专门机构或者人员负责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管理工作
	2

	21
	定点医药机构是否按照规定保管财务账目、会计凭证、处方、病历、治疗检查记录、费用明细、药品和医用耗材出入库记录等资料
	2

	22
	定点医药机构是否按照规定通过医疗保障信息系统传送医疗保障基金使用有关数据
	2

	23
	定点医药机构是否按照规定向医疗保障行政部门报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所需信息
	2

	24
	定点医药机构是否按照规定向社会公开医药费用、费用结构等信息
	2

	25
	定点医药机构是否分解住院、挂床住院
	2

	26
	定点医药机构是否违反诊疗规范过度诊疗、过度检查、分解处方、超量开药、重复开药或者提供其他不必要的医药服务
	2

	27
	定点医药机构是否重复收费、超标准收费、分解项目收费
	2

	28
	定点医药机构是否串换药品、医用耗材、诊疗项目和服务设施
	2

	29
	定点医药机构将是否属于医疗保障基金支付范围的医药费用纳入医疗保障基金结算
	2

	30
	定点医药机构除急诊、抢救等特殊情形外提供医疗保障基金支付范围以外的医药服务是否经参保人员或者其近亲属、监护人同意
	2

	31
	定点医药机构是否为参保人员利用其享受医疗保障待遇的机会转卖药品接受返还现金、实物或者获得其他非法利益提供便利
	2

	32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用人单位和个人遵守社会保险法律、法规情况的监督检查。
	2

	33
	违反本法规定，参加药品采购投标的投标人以低于成本的报价竞标，或者以欺诈、串通投标、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方式竞标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医疗保障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中标的，中标无效，处中标项目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对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处对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取消其二年至五年内参加药品采购投标的资格并予以公告。
	2

	34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药品生产企业、药品经营企业和医疗机构应当依法向药品价格主管部门提供其药品的实际购销价格和购销数量等资料。
	2



